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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3 May 2001

Ms Anita Ho
Legislative Council Secretariat
Legal Service Division
Legislative Council Building
8 Jackson Road
Hong Kong

Dear Ms Ho

Fire Safety (Buildings) Bill

Thank you for your letter of 4 May.  We have consulted the
relevant departments on your points raised.  Our clarifications are set out
in the Annex attached (Chinese and English).

I hope you will find our response useful.  Should you
require further information,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.

  Yours sincerely,

          ( David Wong )
      for Secretary for Security



附件

第 3 條  –  “ d om e s t i c  pu r pos e s ” (住 用用途 )的 定義

1 .  《 消 防 安 全 （ 商 業 處 所 ） 條 例 》 （ 第 5 02 章 ） 採 用

“ dom e s t i c ” (住 用 )一詞， 而《建築物條例》（第 1 23 章 ） 則採

用“ dom e s t i c  p u r p os es ” (住用用 途 )一 詞。 我們 仍 然認 為條 例 草

案應採用一致的中 文用詞。

第 7 條

2 .  政府為 那些 因發 出 禁止 令而 無家 可歸 的人士 提供 其他 居所 是

一項 補 救 安排 ， 以 減 輕他 們 所 面對 的 困 難 。是 否 有 這項 補 救 安 排

和 我 們 衡 量 制 訂 的 措 施 和 我 們 要 達 到 的 目 的 是 否 相 稱 有 關 (請 參

閱 二 零 零 一 年 四 月 十 九 日 的 政 府 函 件 所 作 的 解 釋 )。 根 據 條 例 草

案 第 7 (6 ) (d )條 的 規 定 ， 決 定 是 否 信 納 在 有 關 情 況 下 發 出 禁 止 令

是合 理 和 必需 時 ， 法 庭會 基 於 《 基本 法 》 第 六條和 第一 百 零 五 條

下 財 產 權 益 的 保 證 ， 會 將 可 否 提 供 其 他 居 所 一 項 列 入 為 考 慮 因

素。我們認為條例 草案現行的草擬方式恰當。

3 .  此 外 ， 條 例 草 案 處 理 的 事 項 ， 與 《 業 主與 租 客 (綜 合 )條 例 》

處理 的 重 訂現 有 租 賃 協議 問 題 有別 。 條 例草案 關 注 的問 題 是 公 眾

安 全 ， 而 《 業 主 與 租 客 (綜 合 )條 例 》 則 眼 於 業 主 與 租 客 之 間 的

私人利益衝突。

第 8 (1 ) ( a ) ( i i i )條

4 .  第 8 (1 ) ( a ) ( i i i )條現 時所採用的字眼雖 看 似可任意行事，但 必

須注 意 的 是， 有 關 准 許是 由 執 行當 局 酌 情 給予 ， 以 便有 關 人 士 採

取 對 解 除 或 撤 銷 該 禁 止 令 屬 必 要 的 措 施 （ 參 看 第 8 (1 ) ( a ) ( i i )
條 ） 。 向 建 築 物 發 出 禁 止 令 ， 顯 示 該 建 築 物 並 不 安 全 。 有 鑑 於

此 ， 執 行 當 局 需 要 獲 賦 權 力 ， 在 可 能 造 成 生 命 危 險 的 緊 急 情 況

下， 採 取 即時 行 動 ， 阻止 之 前 曾獲 准 進 入 有關 建 築 物的 人 士 進 入

該建 築 物 ，我 們 相 信 現時 的 草 擬方 式 既 給 予執 行 當 局彈 性 ， 亦 足

以防止他們濫用權 力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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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 (1 0)條

5 .  在 條 例 草 案 第 5 (1 0 ) 條 訂 明 ， 執 行 當 局 必 須 成 立 諮 詢 委 員

會， 或 會 意味 執 行 當 局必 須 就 每宗 個 案 徵 詢委 員 會 的意 見 。 這 並

非我 們 的 政策 目 的 。 我們 相 信 大部 分 執 行 消防 安 全 指示 的 個 案 都

是簡 單 而 無須 徵 詢 委 員會 的 意 見的 。 成 立 委員 會 的 目的 ， 是 協 助

執行 當 局 在考 慮 困 難 的個 案 時 ，決 定 哪 些 替代 性 補 救措 施 合 適 。

由 於 政 府 確 實 有 意 成 立 委 員 會 ， 我 們 相 信 只 要 在 第 5 (1 0 )條 訂 明

賦權條文便足夠。

附表

6 .  隨文附 上條 例草 案 所引 述的 四本 守則 ，以供 議員 參考 。如 議

員需 要 ， 消防 處 及 屋 宇署 的 代 表將 樂 於 在 下 次會 議 上簡 述 有 關 守

則的內容。以下是 有關守則的簡要—

(a )  《 1994 年最低限 度之消防裝置及設備守則》

消防 處 處 長 所 公佈 的 《 最 低 限度 之 消 防 裝 置及 設 備 守 則 》 是

按《建築物條例》 (第 123 章 )第 16(1 ) ( b ) ( i i )條 所訂定的。這

守則 訂 明 所 有 樓宇 須 為 符 合 其擬 作 的 用 途 而安 裝 的 最 低 限 度

之消 防 裝 置 及 設備 ， 並 訂 明 有關 規 格 及 技 術數 據 。 這 守 則主

要分為下列各部分 ：

第一部 — 總則

第二部 — 系統／裝置／設備 的列表及釋義

第三部 — 樓宇分類及釋義

第四部 — 有關樓宇的規定

第五部 — 規格及測試

(b )  《 1996 年提供火 警逃生途徑守則》

《 建 築 物 (規 劃 )規 例 》 第 41 (1 )條 訂 明 建 築 物 逃 生 途 徑 的 規

定 。 《 19 96 年 提 供 火 警 逃 生 途 徑 守 則 》 為 如 何 遵 從 有 關 規

定提供指引，內容 主要包括下列部分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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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I 部 分 — 總則

第 I I 部 分 — 有關逃生途徑的一 般規定

第 I I I 部 — 有關公眾娛樂場所 逃生途徑的規定

( c )  《 1996 年耐火結 構守則》

《 建 築 物 (建 造 )規 例 》 第 XV 部 訂 明 建 築 物 耐 火 結 構 的 規

定 。 《 19 96 年 耐 火 結 構 守 則 》 為 如 何 遵 從 有 關 規 定 提 供 指

引，內容主要包括 下列部分：

第 I 部 分 — 總則

第 I I 部 分 — 具體規定

(d )  《 1995 年消防和 救援進出途徑守則》

《建築物 (規劃 )規 例》第 41 A、 41B 及 4 1C 條 訂明建築物進

出 途 徑 的 規 定 。 《 19 95 年 消 防 和 救 援 進 出 途 徑 守 則 》 為 如

何遵從有關規定提 供指引，內容主要包括下列部分：

第 I 部 — 總則

第 I I 部 — 設 置 通 道 樓 梯 、 消 防 員 升 降 機 ， 以 及 消 防 和

救援樓梯

第 I I I 部 — 通道樓梯

第 IV 部 — 消防員升降機

第 V 部 — 消防和救援樓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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